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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涉外税收优惠制度的完善

沈　峰
(厦门大学 财政金融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税收饶让已受到发达国家的严重质疑 ,缔结税收饶让条款的可行性正变得越来越小。 税收饶让鼓励

利润汇回 ,也逐步削弱了它的有效性。中国强调税收饶让 ,片面倚重直接税收优惠产生了许多问题。所以 ,完善我国

的税收饶让制度及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应成为税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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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绕让受到严额疑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税收饶让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正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质疑。特别

是 OECD于 1998年 3月发布的《 OECD关于税收饶让的报告》 ,表明 O ECD各国正重新思考税收

饶让条款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他们在签订税收协定时倾向于更多地限制税收饶让条款的运用或者

取消税收饶让条款。 OECD对税收饶让的批评主要有:

1.税收饶让违背税收中性原则 ,影响投资方向决策。因为居住国对东道国给予外国投资的减免

税优惠实行税收饶让 ,就会使本国居民的国外投资的税负轻于国内投资的税负 ,这就相当于鼓励资

本外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 ,发达国家居民越来越方便地向海外提

供税收优惠的国家进行投资 ,这极大地损害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

2.税收饶让鼓励外国投资者把获取的利润较大部分汇回本国 ,而不是将这部分利润再投资于

东道国以巩固或扩大其初始投资。这样税收饶让就会破坏吸引新投资和鼓励再投资之间的平衡。税

收饶让吸引外国投资的积极作用正逐步被利润汇回的消极作用所抵消 ,缺乏再投资激励的税收政

策会促使外国投资者急功近利 ,投资于“短、平、快”的项目 ,扭曲外资投向结构。

3.税收饶让制度效率低下 ,成本高昂。( 1)税收饶让涉及东道国税法的许多具体特例 ,税制复杂

性使不少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 ( 2)税收饶让目标不明确 ,既不能使正当的外国投资者确信其可

以享受的优惠 ,又不能排除动机不轨的投资者获取不恰当的优惠。 ( 3)税收优惠成本高昂 , 1元的税

式收出可能吸引不到 1元的外国投资。

二、税收饶让与利润汇回的关系分析

我们假定 ,居住国运用抵免法来消除对本国居民在国外投资所得的重复征税 ,并且居住国同意

给予本国居民在国外享受到的减免税优惠视同已缴纳的税款给予税收饶让抵免。 如果居住国税率

低于东道国名义税率 ,那么东道国所纳名义税款只能得到部分抵免 ,超额部分结转以后抵免 ;若居

住国税率高于东道国名义税率 ,那么东道国所纳名义税款能得到全部抵免 ,另外需补缴差额税款

(赤字抵免 )。 我们考虑跨国直接投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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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Di为东道国子公司汇回居住国母公司的股息 , Ti为子公司己实际缴纳的东道国所得税总

额 , Yi为子公司税前所得。当 Di汇回母公司时 ,还原股息所得为 Di+ Ti Di / ( Yi - Ti )。令 ti= Ti /Yi ,

ti为子公司实际所得税率 ,则还原股息所得可写成 Di /( 1- ti )。设 t为母公司所得税率 ,那么 ,针对

汇回的还原股息所得 ,居住国应征所得税为 tDi /( 1- ti ) ,实际这部分所得己纳外国所得税为 ti Di /

( 1- ti )。

设 ti
*
为东道国名义所得税率 ,且 ti

*
> t> ti。 若没有税收饶让 ,则子公司汇回股息所得应在居

住国再缴纳所得税 Di ( t- ti ) /( 1- ti )。汇回股息所得税收价格相对数表示为 P= ( t- ti ) /( 1- ti )。这

就是汇回股息所付出的代价。但如果存在税收饶让 ,因为 ti
* > t ,所以 P= ( t- ti

* ) / ( 1- ti ) < 0,如

果居住国实行限额抵免 ,不会对股息所得在国外多纳的税款进行补贴 ,所以实际上居住国不对汇回

股息征税 ,这时汇回股息税收价格 P= 0。 由此可见 ,正是由于税收饶让 ,使得汇回股息税收价格 P

从 ( t- ti ) /( 1- ti )下降到 0,税收饶让使得股息汇回得到的收益就是 ( t- ti ) /( 1- ti )。从此式可以推

出 ,如果适度提高东道国实际税率 ,那么汇回股息得到的收益 ( t- ti ) /( 1- ti )就会相应减少。但是只

要 t> ti ,这种利益始终存在 ,它刺激了外国子公司汇回股息而不是再投资。

如何消除税收饶让刺激利润汇回效应 ,促使外国公司把税后利润用于再投资呢?最基本的方法

是设计再投资激励机制 ,使外国投资者从再投资中获得的税收利益大于股息汇回的税收利益。再投

资退税可能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假设我们继续保留税收饶让 ,外国投资者汇回股息的收益是 ( t-

ti ) /( 1- ti )。设再投资退税率为 α,则外国投资者用税后利润再投资可获得的税收利益是αti / ( 1-

ti )。 要使αti / ( 1- ti )> ( t- ti ) / ( 1- ti ) ,则α> ( t- ti ) /ti ,也就是说退税率要大于两国税率差额与本

国税率的比值。同样 ,我们可以推导出 ,若提高优惠税率 ti ,则可相应降低退税率 a,此时不影响再投

资税收激励效果。

如果我们取消税收饶让 ,那么提高东道国实际税率 (但低于居住国税率 )对再投资的刺激效应

就更明显。若居住国允许其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的利润延期纳税 (既只有股息汇回时居住国才对其

征税 ,那么东道国子公司用税后利润再投资的总体税负就是 ti+ β ( t- ti ) ,β为延期纳税贴现率 , 0 <

β < 1,这样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者的税负比例为 [ ti+ β ( t- ti ) ] / ti ,只要 β> 0, t> ti ,那么适度提

高 ti (但不超过 t ) ,就会使该税负比例变小 ,即外国投资者的税负相对减轻 (实际上是得到更多的抵

免 ) ,这就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 ,它对合资公司产生的影响就是外国投资者所有权份额增大 ,东道

国投资者所有权份额效应缩小。 这就是谢尔斯和沃夫森 ( Scholes and W olfson, 1997)所有权效应。

它充分说明适度提高东道国实际税率 ,对于鼓励外国再投资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三、我国涉外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重要问题

1.定期定率减免税面广量大 ,财政收入流失严重。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偏重定期定率减免税:

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外商投资企业普遍享受 15%或 24%的定率减税优待 ,部分企业的实

际运用税率甚至仅为 10% 。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无论在何地投资均可享受“两免三减半”的定期减

税优待。各地为吸引外资竞相出台本地区的各类涉外税收优惠政策 ,导致我国的税收优惠太多太

滥 ,国家税收大量流失。 据不完全统计 , 1994年外资企业的产值占 GDP8% ,而缴纳所得税不到

1% 。 1995年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约占 GDP的 1. 2% ,损失税收收入约 660亿元人民币。

1996年该指标几乎翻了一倍 ,涉外税收优惠流失的税款达 1 300亿元 , 1997年该指标持续上升到

了 1 700亿元。

2.引进外资结构不合理 ,资金规模小、技术含量抵的“短、平、快”型外资企业数量庞大 ,资本密

集、技术密集、注重长期投资效益的外资企业寥寥无几。 1999年 ,外商在我国实际直接投资总额

403. 18亿美元 ,其中 ,制造业投资 226. 03亿美元 ,占外商投资的 56. 10% ;房地产投资 55. 88亿美

元 ,占外商投资的 13. 86% ;而农业投资仅 7. 10亿美元 ,占外商投资的 1. 76% ;电力、煤气等投资为

37. 03亿美元 ,占外商投资的 9. 18% ;交通、邮电等投资为 15. 51亿美元 ,占外商投资的 3. 8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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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计年鉴 , 2000)。这样的外商投资结构 ,使得我国的产业结构更加不合理 ,加剧了基础产业对国

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 ,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四、完善我国涉外税收优惠制度的思考建议

1.坚持税收饶让原则 ,完善税收饶让具体规定。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税收饶让作为对外商异文

化投资的优惠待遇 ,客观上起着弥补我国投资环境不足、降低外国资本成本的作用 ,对吸引外商投

资仍起着积极作用。截至 2000年月底 ,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44 288家 ,合同外资金额

6 203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 3 115亿美元。我国利用外资规模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二位 ,居发展中国

家第一位。坚持税收饶让原则 ,对于巩固并进一步扩大引资成果 ,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 ,过

分依赖税收饶让的消极作用也是明显的 ,所以我们应完善相应的税收优惠制度。 我们建议 ,应适度

提高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的优惠税率 ,如 15%提高到 24% , 24%提高到 30% ;缩短定期减免税年限 ,

改“两免三减半”为“一免两减半” ,任何情况下企业适用税率均不得低于 20%。 这不仅有利于平息

发达国家对税收饶让的责难怨言 ,减轻我国在税收协定谈判中的压力 ,而且有利于减少外商汇回股

息利润的税收利益 ,打消其汇回利润的积极性。

2.完善外商再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巩固并扩大外商投资规模。 在坚持税收饶让的前提下 ,若要

鼓励外商利用税后利润进行再投资 ,就必须设计有效的再投资退税政策。我们建议 ,在实现盈利后

的第 1年至第 5年 ,对税后利润再投资实行 100%退税 ,第 6年至第 10年的税后利润再投资实行

50%退税。另外 ,退税政策应体现产业导向 ,对基础设施、农业、高科技产业等再投资不受利润所属

年度限制 ,均实行 100%退税。这样有利于吸引资本、技术实力雄厚、注重长期投资效益的大型跨国

企业集团来化投资 ,改变以往外商投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的局面。

3.综合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投资准备金制度等间接优惠方式 ,突出税收优惠的产业导向

和科技导向 ,优化我国的产业技术结构。我们应该认识到 ,税收饶让只是权宜之计 ,税收饶让的有效

性正逐步被削弱 ,而发达国家的反对使得更大范围内缔结税收饶让条款的可行性也变得越来越小 ,

税收实现国民待遇已成为大势所趋。减免税等直接优惠方式越来越遭到猛烈的批评和抵制 ,而且其

设计效果也的确不甚理想。充分运用间接优惠方式 ,贯彻产业导向和技术导向 ,调整外资结构 ,才是

从根本上符合国家经济发展需要。间接优惠方式可以避开税收饶让等相关国家税收协定的制约 ,能

够尽量降低税收优惠成本 ,尤其适合鼓励资金和技术密集型项目的投资。当前 ,要充分运用加速折

旧、投资抵免、投资准备金制度、科研费用列支等多种间接优惠方式 ,引导外资投向农业、基础设施、

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出口创汇产业 ,实行普遍优惠和特殊优惠相结合的方法 ,提高产业技

术水平 ,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优化产业布局 ,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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